
核查。

第二十四条　包装容器和材料应完好无损 ,符合相应的食品容器及包装材料的国家卫生标准。

第二十五条　产品标签和使用说明书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

法》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生产设备、工具、管道、容器、场地等在使用前后均应清洗、消毒 ,并有记录 ,维修、检查设

备时 ,不应污染产品。

第二十七条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强酸、强碱等化学腐蚀性物质 ,粉尘、噪声及其它可能影

响工人健康的有害因素应进行治理 ,达到相应国家标准。

第四章 　贮存与运输的卫生要求

第二十八条　原料、包装材料和成品必须分库存放 ,原材料、成品和危险品仓库应与生产规模、产品特

点相适应并有专人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原材料应按品种分类验收登记 ,并分类分区贮存。

第三十条　产品经检验合格后 ,按品种、批次分类贮存 ,并按照《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要求加贴标

签标识 ,防止相互混杂。贮存条件应根据产品特点 ,符合相应的卫生要求。

第三十一条　化学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应专库贮存 ,按危险品仓库有关要求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原料和成品运输应根据产品特点 ,选择适当的运输工具 ,符合有关卫生要求。运输工具

必须清洁、无毒。运输过程中应有防尘、防雨淋、防晒措施 ,保证产品卫生安全。

第五章 　从业人员卫生要求

第三十三条　从业人员上岗前 ,应经过卫生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三十四条　从事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人员 (包括临时工) 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取得预防性健康体

检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凡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病毒性肝炎、肠道传染病及病源携带者、化脓性或慢性渗出性皮肤病等传染病患

者不得从事食品添加剂的生产。

第三十五条　生产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及进行其它有碍食品添加剂卫生的活动。不得将个人用品带入

生产场所 ,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不得戴戒指、耳环、喷香水等。

第三十六条　从事食品添加剂的包装和复合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的人员 ,进入生产场所前必须洗净双

手 ,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 ,头发不得露于帽外。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范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2 ]198 号

卫生部关于检查
《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贯彻执行情况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为从源头上保证保健食品卫生质量 ,提高保健食品生产和管理水平 ,根据卫生部、国家经贸委、工商总

局、药品监管局四部委局《关于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精神 ,我部决定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 ,

在全国范围内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贯彻执行《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情况进行一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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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检查。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

一、充分认识本次检查的重要意义。贯彻执行《规范》是《食品卫生法》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规定的义

务 ,也是落实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重视 ,组织专门队伍 ,制定

具体方案 ,对本地区从事保健食品生产的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清理。

二、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厂房、设备、检验设施等情况 ,

原料和生产过程管理、岗位操作规范或规程的制定和实施情况 ,以及产品检验合格出厂情况。

通过检查 ,按照“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三种情况进行评价。“符合”是指各项指标全部达到《规

范》要求 ;“基本符合”是指经三个月的限期整改能够达到《规范》要求 ;“不符合”是指难以在近期内经过整改

达到《规范》要求。

三、及时处理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通过本次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全面检查 ,要及时纠正在保健

食品行业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尤其要对原料的使用情况、产品标识标签情况、产品宣传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

发现违法行为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处理。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 ,不得评价为“符合”。

对于本次检查为“不符合”的企业 ,各地要依据我部发布的有关量化管理的要求实施严格管理。到 2003

年底 ,凡仍未达到《规范》要求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将一律禁止发放卫生许可证。

各地要在 2002 年 10 月底前 ,将本次检查结果按照附件的格式汇总报送我部法监司 ,并附符合《规范》的

企业名单。我部将根据各地检查情况组织抽查。

执行中有何具体问题 ,请及时与我部联系。

传真 :010 - 68792408

电子邮箱 :chenr @chsi . moh. gov. cn

附件 :11《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审查情况汇总表 (略)

21 符合《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企业名单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二年八月十三日

卫 生 部
国 家 经 贸 委
工 商 总 局
药 品 监 管 局

　文件

卫法监发[2002 ]172 号

关于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经 (商)委、工商局、药监局 :

当前 ,全国各地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精神 ,集中力量开展了

以保健食品等为重点的食品打假专项斗争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专项整治工作中 ,我们发现保健食品市

场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 ,如 :有的保健食品中擅自添加药物甚至违禁药品 ;有的保健食品大肆进行虚假广告

宣传 ,甚至违法宣传产品具有治疗作用 ;有的伪造卫生部门批准文号 ,冒充保健食品进行经营活动 ;有的未

取得卫生许可证和工商登记 ,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等等 ,以上行为严重扰乱了保健食品正常生产经营秩

序 ,给保健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社会反响强烈。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和卫生部、国家工商

总局等部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食品打假专项斗争工作的通知》(卫法监发 [2002 ]102 号) ,经研究决定 ,从现

在起直至今年年底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突出重点 ,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各地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中 ,要突出工作重点 ,紧紧围绕重点地区、重点市场和重点产品 ,集中力量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

—07—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3 年第 15 卷第 1 期


